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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 先 生 ：

《 2 0 0 1 年成文法 (雜項規定 )條例草案》法案委員會

法 案 委 員 會 委 員 曾 於 本 年 3 月 2 8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就 有 關 《 1 9 9 8 年 法

律 執 業 者 (修 訂 )條 例 》 ( 1 9 9 8 年 第 2 7 號 ) (該 條 例 )的 條 例 草 案 第 1 2 6 條

款 提 出 以 下 問 題 －

( a )  在 該 條 例 新 增 的 第 4 0 A ( 4 )條 中 ， 以 “高 等 ”取 代 “終 審 ”；

( b )  依 循 《 2 0 0 1 年 成 文 法 (雜 項 規 定 )條 例 草 案 》 第 1 0 5 條 款 的

方 向 修 訂 該 條 例 新 增 的 第 4 0 E ( 6 )條 ， 把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

在 該 款 下 的 權 力 轉 給 公 證 人 協 會 ； 以 及

( c )  解 釋 為 什 麼 該 條 例 第 3 條 仍 未 實 施 。

政 府 已 經 徵 詢 公 證 人 協 會 的 意 見 ， 並 已 收 到 日 期 為 2 0 0 2 年 6 月 7

日 的 書 面 回 覆 。 公 證 人 協 會 在 回 信 中 解 釋 為 什 麼 該 條 例 第 3 條 仍 未 實

施 ， 以 及 拒 絕 委 員 建 議 依 循 條 例 草 案 第 1 0 5 條 款 的 方 向 修 訂 該 條 例 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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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 的 第 4 0 E ( 6 )條 的 原 因 。 不 過 ， 協 會 並 不 反 對 委 員 建 議 以 委 員 會 審 議

階 段 修 正 案 修 訂 新 增 的 第 4 0 A ( 4 )條 。 現 附 上 協 會 的 信 件 副 本 ， 供 各 委

員 參 閱 。

高 級 助 理 法 律 政 策 專 員 單 格 全

副 本 送 ： 法 律 草 擬 科 高 級 助 理 法 律 草 擬 專 員 羅 文 苑 女 士

法 律 政 策 科 高 級 政 府 律 師 馮 淑 芬 女 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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